
责任免除

人保寿险关爱 e 生长期癌症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互联网专属）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及原位癌医疗保

险金和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自杀或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

自杀或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被保险人斗殴，酗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的不在此限；

（5）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性病、特定传染病、精神疾病；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主义行为；

（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或化学污染；

（8）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9）在保单生效之前被保险人已患有的且已知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

（10）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产生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

（11）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

（12）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鉴定、孕妇胎儿性别鉴定、验

伤鉴定、亲子鉴定、遗传基因鉴定费用；

（13）不符合国家《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的治疗，未获得治疗所在地政府许可或批准的药

品或药物；不符合入院标准、挂床住院或住院病人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从医院确定出院

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

（14）除心脏瓣膜、人工晶体、人工关节之外的其他人工器官材料费、安装和置换等费用，

各种康复治疗器械、假体、义肢、自用的按摩保健和治疗用品、所有非处方医疗器械以及

所有有源植入器械的购买、安装和置换等费用；

（15）耐用医疗设备（指各种康复设备、矫形支具以及其他耐用医疗设备）的购买或租赁

费用；

（16）非我们认可的医院药房购买的药品（但在我们指定的药店购买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

特定药品除外）、未经医生处方自行购买的药品、医生开具的超过 30 天部分的药品费用；

（17）特定药品处方的开具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该药品说明书所列明的适应症用

法用量不符；

（18）经审核确定，被保险人的疾病状况对申领药品已经耐药产生的费用；

（19）相关医学材料不能证明药品对被保险人所罹患的恶性肿瘤或原位癌有效；

（20）使用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进行未被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批准的适

应症用药治疗导致的特定药品费用；

（21）中子疗法、基因疗法和细胞免疫疗法产生的医疗费用；

（22）与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或原位癌无关的治疗。

人保寿险细胞免疫疗法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进行细胞免疫疗法治疗，发生医疗费用、交通费用和住宿费

用，或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非指定医疗机构收取的医疗费用（但本合同约定的指定药品除外）、未经医生开具的

处方或者申请单而自行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生开具的超过 30 日部分的药品费用；

（2）并发症的治疗（接受“2.4 医学治疗”的直接并发症的治疗除外）、一般健康检查、疗

养、康复治疗，美容、整形、矫形，牙齿治疗，视力矫正，变性手术，但因意外伤害所致



的矫形、整形不在此限；

（3）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4）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自杀或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

自杀或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被保险人斗殴，酗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6）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性病、特定传染病、精神疾病；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主义行为；

（8）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或化学污染；

（9）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10）在本合同的生效之日前被保险人已存在但未如实告知的疾病、已患未治愈疾病（包

括外伤）或其复发；

（11）使用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进行未被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批准的适

应症用药治疗导致的特定药品费用；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

产生的后果；

（12）未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治疗或者药物；

（13）任何替代疗法产生的费用；

（14）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

（15）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鉴定、孕妇胎儿性别鉴定、验

伤鉴定、亲子鉴定、遗传基因鉴定费用。

人保寿险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自杀或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

自杀或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被保险人斗殴，酗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的不在此限；

（5）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性病、特定传染病、精神疾病；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主义行为；

（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或化学污染；

（8）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9）在保单生效之前被保险人已患有的且已知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

（10）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产生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

（11）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

（12）不符合国家《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的治疗，未获得治疗所在地政府许可或批准的药

品或药物；不符合入院标准、挂床住院或住院病人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从医院确定出院

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

（13）与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无关的治疗。


